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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标准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企业“人工智能+”应用发展水平评估规范的编制背景、

总体框架、核心原则及主要内容说明，用于解释《企业“人工智能+”应

用发展水平评估规范》的结构设计与评估逻辑。

本编制说明适用于政府、企业、监管机构等理解和采用企业“人工智

能+”应用发展水平评估规范。

2、工作简况

当前，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技术，正

深刻重塑全球创新体系与发展格局。为进一步推动“人工智能+”走深向

实，科学识别企业在发展路径、成熟水平与关键短板等方面的现状，亟

需构建一套系统化、可操作的评价工具。在此背景下，启动“采用企业

‘人工智能+’应用发展水平评估规范”的研究与编制工作。经调研论证，

形成以战略部署、能力构建、场景应用、价值成效与产业赋能五大维度

为核心的评估指标体系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
2025年12月，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团体标准管理规定，标准草案经审

批予以立项；2026年3月，修订草案形成征求意见稿，提交协会秘书处公开

征求意见。

3、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：

标准原则：本标准遵循科学性、系统性、可操作性和规范性原则，参考

企业人工智能应用实践确定主要内容。

标准内容：构建了战略部署、能力构建、应用落地、价值成效与产业

赋能五个维度的评估规范体系，同时设立若干项二级指标，系统覆盖从

战略规划、资源投入、能力建设到成果成效的全过程，较为全面的呈现

企业“人工智能+”应用现状。



4、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的分析、综述报告

本框架为方法论标准，未涉及具体技术参数，暂未开展专项试验。

5、标准在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：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
依据：有无重要技术问题需要说明。

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未遇到重大分歧意见，无重要技术说明。

6、与国外标准的关系：包括：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，国外
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差异（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容）：

无。

7、修订标准时，说明与标准前一版本的重大技术变化，并列出所涉及的新、
旧版本的有关章条（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容）：废止/ 代替现行有关标准的建
议：

不涉及。

8、说明标准与其他标准或文件的关系（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容），特别是
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：

与现行法律法规保持一致，不存在冲突。

9、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：

建议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。

10、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（包括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过渡办法
等内容）：标准发布后，对国内外业界可能产生的影响。

有助于企业客观了解自身“人工智能+”推进情况和问题短板，为战

略调整、资源优化配置提供量化依据。

11、标准是否涉及知识产权的情况说明；如标准中含有自主知识产权，说明
产品研发程度、产业化基础及进程。

不涉及。

12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。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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